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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
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简单来说，任何商标只要注册满三年，在被第三人提起商标撤销申请时如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且没
有正当理由，则该商标将被依法撤销。该制度俗称“商标撤三”，其设置目的是为了督促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进行真实有效的商业
使用，防止商标注而不用、造成有限资源被浪费的情况。在我国的商标申请程序中，面对数千万的在先商标注册，“商标撤三”已成
为清除在先注册、扫清申请障碍的最常用方法。

然而，有部分商标所有人在遭遇商标撤三时，会提供少量的合同、宣传册等材料作为证据来避免商标被撤销。这类证据并不能体现

商标进行了真实、持续的商业使用，属于北京高院授权确权指南19.4中所指及本文将要探讨的“象征性使用”。在撤销案件实务中，
更是有一些职业商标抢注人利用其对法律程序的熟悉，通过各种方式制造使用证据来避免名下囤积的大量商标被真实权利人撤销。

这类群体的高度专业性使得“商标象征性使用”的认定变得更困难。面对此类使用证据怎样提出有力的质证意见？笔者以办理的针对
同一主体下的两件撤销复审案件为例来进行探讨。

案件概述案件概述

撤销案件申请人为迪昂•李企业有限公司 (DION LEE ENTERPRISE PTY LTD)，是由澳洲灸手可热的服装设计师Dion Lee先生创
立。Dion Lee为其2009年创立的同名品牌。2020年，Dion Lee在计划进入中国市场时，发现其品牌在中国遭到了严重的抢注。其
中，在最核心的25类上发现了三件相同近似抢注商标：DION LEE，DIEN LEE，DRONLEE。

在针对自然人申请的“

”近似商标提起的商标撤三中，商标所有人未提交使用证据，该商标轻易被撤销。在商标实务中，此类顺利的情况占据多数。

本案申请人在面对其他两件相同近似商标“

”和“

”的撤销程序则要艰难很多。

首先，对方提交的使用证据在商标局的撤三审查阶段顺利过关。



在撤销复审质证环节中，笔者针对商标所有人提供的近百页证据进行仔细分析比较，并对证据中出现的各个主体进行了逐一检索调

查。发现商标所有人提供的证据虽然具备相当数量，但是却出现了大量真实性漏洞，包括：

1、商标所有人提交的四份授权证明均采用格式简单的模板，未载明被申请人的地址、统一信用代码、授权费用等必要信息，亦没
有被许可人的签字盖章；其中一份授权书上更是未载明被许可人的信息。这些文件的形式缺乏合同的必要条件，不符合企业间许可

经营的商业习惯，难以被认定为真实有效信息。

2、商标所有人提交的两份发票开具时间分别为2021年1月28日和2019年3月26日。其对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申请人刻意的只
截取聊天框而未提供手机屏幕及聊天软件界面信息，且微信聊天中仅显示时间未显示日期，与实际中的微信过往聊天记录信息不

符，明显为后期制作证据。

3、通过对评审文书的检索，笔者发现被许可人之一“中兰德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在对方代理人“北京某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代理的多例撤销复审案件中均扮演被许可人的角色，并且在多个评审文书中被指出提交的证据所涉商品数量、金额过低，不符
合商业习惯或仅为象征性使用行为。从而最终争议商标被裁定撤销。包括：

除在使用证据方面的大量漏洞，笔者还发现“”商标的原申请人为注册于美国的“多利麦利有限公司”，该公司申请注册了大量国外知
名品牌的同名商标后转让给不同主体。巧合的是，这些商标的受让人均为设立于塞舌尔且与转让商标同名的公司。更加巧合的是，

这些公司的注册地址均与本案被申请人的注册地址相同或极为近似；并且这些商标的代理人也同为“北京某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本所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曾代理荷兰客户“DAVITAMON”维生素品牌确权案件中，就曾经在针对同样由“多利麦利有限公
司”申请注册、“北京某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的三件“DAVITAMON”在先商标的无效宣告/撤销及后续程序中耗费数年方才
清除注册障碍。

在对“

”和“



”两件撤销复审使用证据进行质证后，国家知识产权局最终决定对对方提供的绝大部分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唯一一件应税名称
为“DION LEE服装”的发票认定其属于“数量较少、金额较低”的“象征性使用”，从而决定撤销这两件商标。

本案中，撤销复审案件中的被申请人、原被申请人、复审商标代理人、以及被许可使用人为不同国家的公司，难以定位到各个主体

间的工商关联关系。但不难发现，这些主体相互配合提交的使用证据在形式上通常可以契合证据要求、迷惑性很高。在商标局撤三

阶段中，由于没有质证程序，这些证据极有可能被认定为真实使用，给申请人清除注册障碍造成了极大的时间拖延和程序浪费。

例如，被申请人会与相关主体配合提供与数个被许可人签订的许可合同、甚至是相当数量的商品证据来逃避通常撤销案件中对于交

易数量少、金额低类型的“商标象征性使用”审查。针对此种情况，需要代理人在质证程序中综合全案证据一一排查，并且进一步调
查所有关联主体的资质或先前行为来发现其证据漏洞。也要求代理人对于常见的使用证据伪造情形保持高度敏感，例如：发票与合

同、发货单等凭证不匹配；合同倒签；刻意载明商标注册号及商标指定商品；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存在关联关系；商标所有人不符合

特定行业准入制度等等。

结语结语

综上，商标权人注册商标应当有真实的实际使用。“商标撤三”制度的立法本意就是清除长期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闲置商标。随着
商标所有人以及一些职业度较高的注册人对于商标撤三法律制度的熟悉掌握和灵活运用。如何认定“象征性使用”也出现了新的难
点。在撤三案件实务中，代理人应更了解真实商业交易中商标使用方式，在面对看似完整的商标使用证据链时也应全面排查、小心

求证，以期提出有力而值得信服的质证意见。


